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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長代理局長期間，得否依補助局長健康檢查之規定補

助費用】 

按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第3點第1項規定︰「一

般健康檢查適用對象為本辦法第二條規定之人員，並依職

務及年齡，區分如下︰（一）……直轄市、縣（市）一級

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二）直轄市、縣

（市）一級機關副首長或一級單位副主管……。」第4點

第2項規定：「一般健康檢查之實施次數，依下列規定：

(一)前點第一項第一款人員：每年實施一次。(二)前點第

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人員：每二年實施一次。……」次按

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1月18日局給字第0970001740號

書函略以，代理主管人員與主管人員仍屬有別，代理主管

人員於代理主管職務期間，尚不合參加主管人員住院健康

檢查。據此，縣（市）一級機關副首長於代理首長期間，

尚無從適用上開實施要點第4點第2項第1款規定每年實施

一般健康檢查並予經費補助。 

五、本會108年2月13日保障信箱回復 

【有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實施次數，每2年實施1次疑義】 

按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第3點第1項規定︰「一

般健康檢查適用對象為本辦法第二條規定之人員，並依職

務及年齡，區分如下︰……（三）前二款以外，適用本辦

法之四十歲以上人員。……」第2項規定︰「前項第三款

之四十歲以上人員，指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滿四十

歲者。」第4點第2項規定︰「 一般健康檢查之實施次

數，依下列規定︰……（二）前點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人員︰每二年實施一次。……」所稱每2年實施1次，係指

上開適用對象滿40歲者於該次健康檢查後，須間隔2年，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7.12.18公保字第1070151000號函
摘錄自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8年8月14日公保字第1081060268號函送108年1月至 6月
審理保障事件常見撤銷原因分析參考資料




